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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东石牌旧货场土地使用权有偿交储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就广州东石牌旧货场

土地使用权有偿交储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与广州市

土地开发中心及其他相关交储方签署了《土地移交确认书》（以下简称“移交确认

书”）。根据移交确认书，本公司拟交储地块已符合收储协议约定的交地条件，广

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作为接收单位同意按照约定标准和条件接收该地块。 

本项目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

准，详情请见公司 2017-013 号、2017-014 号和 2018-006 号公告。就本项目公司

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及其他相关交储方先后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

协议》（以下简称“收储协议”）、《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详情请见公司 2018-003 号、2020-007 号公告。 

移交确认书签署后，本项目满足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并对当年

经营结果产生正面影响。经公司初步测算，本项目依据补充协议的交储补偿款总

额为人民币 1,202,857,029.41 元，同时扣除与本项目相关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土

地账面价值、拆迁报废、确界测绘、土地整理、环保环评、围蔽看守，预计本项

目税前利润将不低于人民币 11 亿元。 

本项目属非经营性损益项目，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铁路运输主营业

务受新冠疫情影响仍处于大幅亏损状态，详情请见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项目的初步测算是基于公司对收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正常履行和对包括土

地增值税在内的国家税收政策的理解，如收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法履行、发生

重大变动或国家税收政策在执行中与公司理解产生差异，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及

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2 日 


